
 

1 

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3〕第 122 号 
 

 

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

到如下事项： 

1.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.91 亿元，同比增长

164.34%，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8.34 亿元，同比

减少 105.32%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

润（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）-6.95 亿元，同比减少 28.67%，连

续三年扣非后净利润为负。你公司太阳能电池/组件产品实现营

业收入 54.22 亿元，同比增长 301.48%，毛利率为-3.70%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光伏行业发展情况、公司主营产品销售

情况及同行业公司经营情况，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

比大幅增长的合理性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结合太阳能电池/组件产品的成本结构、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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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价、市场需求变动情况等因素，分析说明毛利率为负的原因，

是否存在持续下滑的风险，与同行业公司的同类产品相比是否存

在显著差异，并说明差异原因（如适用）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结合行业竞争情况、你公司产品核心竞争力

等方面，补充说明你公司太阳能电池/组件产品是否具有市场竞

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，在毛利率为负的情况下继续扩大销售规模

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，以及你公司为提高盈利能

力采取的具体措施及效果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

定性。 

2.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9.65 亿元，累计

计提坏账准备 0.48 亿元，计提比例为 4.98%。报告期内计提坏

账准备 1,007.91 万元，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 2,014.25 万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应收账款的账龄结构、期后回款情况、

历史坏账比例及同行业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情况等方面，补充说明

你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是否合理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应收账款减值准备收回或转回所涉

交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、发生时间、交易内容和金额

等，前期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、时间和金额，并说明报告期收回

或转回的原因。 

3.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14.96亿元，主

要包括应收股权转让款、已出售子公司往来和其他往来，账龄一

年以上的金额 11.32 亿元。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坏账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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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,643.00 万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分别说明其他应收款中应收股权转让款、已

出售子公司往来和其他往来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

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、交易内容、账龄、付款安排及回款情况等，

结合前述情况说明相关款项长期无法收回的原因、是否构成财务

资助或非经营资金占用、是否依规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

（如适用）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报告期内计提坏账准备所涉交易的

具体情况，相关减值迹象发生的时间、你公司判断无法收回款项

的依据，结合信用减值损失的核算过程说明相关坏账准备计提的

合理性，以及你公司采取的追偿措施及效果。 

4.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6.43 亿元，同比增长

44.95%，报告期内你公司对原材料和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备或合

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 3,333.89万元。请你公司结合存货的类型、

用途、库龄、相关产品的销售价格及期后出货情况、达到预定可

销售状态发生的成本费用及相应测算过程等，补充说明计提存货

跌价准备或合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的合理性。 

5.报告期内，你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为-2.45亿元，主

要为公司出售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及处置老旧

产线所致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相关产线的性能状态、使用状态及与你

公司生产需求匹配情况等方面，说明本次资产处置的必要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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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相关非流动资产处置的具体情况，

包括但不限于处置资产的账面价值、处置价格及公允性、交易价

款是否已按期收回及相关会计处理。 

6.报告期末，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29.91亿元，同比增长

158.64%，增长的原因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及客户预付款增加。

货币资金中因抵押、质押或冻结等对使用有限制的款项总额为

27.55亿元。报告期末公司流动负债金额为 76.13亿元，同比增

长 83.80%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营业收入和经营性现金流量变动情况、

公司销售模式和结算方式变化情况等方面，分析说明货币资金大

幅增长的合理性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大额存单质押、票据保证金、保函

保证金和银行存款冻结发生的具体情况，存单质押的债务规模和

用途，是否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（如适用），是

否存在违规对外担保或违规为关联方提供资金的情况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结合公司的负债结构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情

况、货币资金受限情况和融资能力等方面，说明公司是否存在短

期偿债风险，以及公司控制债务风险采取的具体举措及效果。 

7.请年审会计师就前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5 月 25 日前将有关

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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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3年 5月 11日 


